



                         巴人社工时审字〔2024〕号

关于《关于对内蒙古和瑞包装有限公司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申请》的批复

内蒙古和瑞包装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关于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的报告》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和《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的通知》（劳部发〔1994〕503号）的规定，特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单位纸板线26人、模切机26人、覆膜机、贴面机、提手机34人、成品40人、普箱14人、锅炉房2人。共6个岗位142人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具体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按你单位申请文件及《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中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计算方法为准。
对于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工作和休息办法的职工，你单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章、第四章的有关规定，在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工作、休息方式，确保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bookmark: _GoBack]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劳动者，其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
二、自收到本批复之日起15日内，你单位应对所涉及的岗位和工作时间进行公示，并告知所涉及岗位的劳动者。
四、本批复有效期1年，自2024年3月20日至2025年3月19日。
此复

附：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表
                     


磴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3月20日

